
3 月至 11 月底（二级非） 1

非冬季风景林地、防护林地二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长势
[250 分]

草坪、地被叶面非正常泛黄、生长势不旺盛，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150

平方米扣 1分。

绿篱、色块有非季节性黄叶、焦叶、落叶明显，有非季节性枯梢、枯枝，

影响绿化效果的，有缺株空洞，每处扣 2 分；下部枝叶空脱，每 20 平

方米扣 1分。

乔木、花灌木有枯梢、枯枝、焦叶、非季节性黄叶，落叶明显影响绿化

效果或未适时发芽的，常绿树有光秃、空洞、烧膛现象的，每 2 株扣 1

分。果树生长不正常影响结果或大量落果的，每株扣 1 分。

花卉类植物未适时达到观花、观叶、观果目的，叶色、花色不正常的，

每 20 平方米扣 1 分。

植物生长量明显低于正常生长量的，发现一次扣 8分

小计

修剪
[120 分]

草坪生长高度不得超过 12 厘米，每超过 1厘米扣 2 分。如有抽穗现象，

扣 3分；平面修剪不平整的，扣 2 分；边线修剪不整齐的，扣 1 分。

绿篱、色块未按设计要求进行修剪，立面、平面修剪不够光滑平直，修

剪不符合设计造型的、影响整体绿化效果的，每 20 平方米扣 1分。

乔木、灌木内膛枝紊乱、整体树冠不完整，树冠枝条过密，主侧枝不分，

通风透光差，树型不美有偏冠的，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2

分；行道树下缘线低于 2.5 米，每株扣 1 分；有枯死枝的，每株扣 0.8

分。果树修剪不符合生物学特性影响正常结果的，每株扣 1分。

整形类植物修剪造型不完整，线条不流畅，景观差，球类植物冠幅小于

上次考核冠幅的，每两株扣 1 分。

木本、草本花卉枯枝、枯花未及时剪除的，每平方米扣 2 分。

因作业人员修剪不当损害景观的，每次扣 15 分。

小计

补植
[80 分]

每空秃 0.5 平米且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8分；出现坑洞，每处扣 0.8 分；

花卉、花坛、花带、花境空秃或花坛轮廓不完整影响景观的，每平方米

扣 2分。

绿篱、色块每死亡或缺株 2平方米且未及时补植，扣 8 分。

乔木、花灌木有死株或预留位置出现空缺并且未及时更换、补植的，每

株扣 2 分。

花钵、花坛未适时栽植花卉的，每个扣 2 分。

人为损坏绿地或树木经查实后应及时补栽，拖延不补的，每处或每株扣

2分。

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濒临死亡无保留价值的植物要

进行及时更新。经确认下达整改要求未组织进行更新的，乔木每株扣 2

分；灌木每株扣 1 分；绿篱、色块、地被每平方米扣 2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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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病虫害防治
[120 分]

未按病虫害发生规律及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的，每次扣 15 分。

草坪、地被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0 分，每增加 1%扣 8 分。

绿篱、色块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0 分，每增加 1%扣 8 分。

乔木、花灌木有当年病虫危害症状,影响景观的，每株扣 1 分；因病虫

害严重造成丧失景观的，每株扣 2 分；因病虫害造成死亡的，每株扣

15 分。

打药操作不当使植株发生药害的，每 20 平方米或 2 株扣 3 分。

小计

水肥
（150 分）

经测定土壤墒情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8 分。

因浇水不及时，造成植物发生生理干旱，出现卷叶、枯叶现象，每次扣

20 分。

浇水与地下湿墒未接,有夹心干土层的，每次扣 15 分。

绿地内树穴非地下坑者，每穴扣 0.8 分；树穴收堰不整齐美观的，每穴

扣 0.8 分；春季解冻水在低温回升，冻土已解冻，未适时浇足浇透，每

迟浇 1 周扣 10 分。

冬季封冻前，上冻水未及时浇灌的，每迟一周扣 10 分；未浇足浇透扣

8分，未浇的，扣 20 分。

3 月份，未施春肥的地被、色块、绿篱每 15 平方米扣除 0.8 分；乔灌

木每株扣除 0.8 分；开花植物未适时追肥，少于 2次的，每次扣除 8 分；

草坪地被夏季追肥不及时少于 3 次的，造成叶面色泽不正常的，每次扣

8分。

小计

除杂去蘖除
萌

[50 分]

草坪中目的草种纯度达 98%，每降低 1%扣 10 分。

绿篱、色块上有野生植物缠绕或下部有杂草影响绿化效果的，每处扣 1

分。

乔木、花灌木未适时剥芽、去蘖、清干、定枝或有野生植物缠绕的，每

株扣 3 分。

花卉等地被植物内有杂草未及时去除影响景观的，每 20 平方米扣 1 分。

小计

设施[50 分]

花池侧石损毁缺失未及时更换的，发现一处扣 0.8 分；倾斜、下沉缝隙

开裂未及时修复的，发现一处扣 0.8 分。

座椅标识牌、围栏、护网等设施缺损、移位的，发现一处扣 0.8 分。

浇、喷灌设施损坏修复不及时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 8分

小计

分类项目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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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
[50 分]

绿地内有垃圾、杂物，每次扣 8 分；修剪后的植物枝叶未及时清理的，

每处扣 8分；广场园艺设施不整洁，每处扣 8 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8分。

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3分。

园林树木积尘影响枝叶色泽，清洗不及时的，每次扣 8 分；因清洁作业

不当造成植物损害的，每次扣 8 分。

绿地外缘种植土与侧边石持平未及时沉降的，每处扣 8 分；若高于侧边

石出现外溢污染周边环境的，每处扣 20 分；绿地平面与外侧挡墙或侧

面下沿垂直距离小于 10 厘米，每少 1 厘米扣 2 分；微地形、坡面绿化

易形成水土流失在外侧边缘未开挖 10cm×10cm 防流槽的，每处扣 4 分。

小计

文明作业
[50 分]

直接施用未熟化人粪尿的，扣 3 分。

绿化用水大量溢出绿地外的、因操作不当造成水源浪费的，每次扣 15

分。

因水力过大给植物和行人造成伤害的，扣 3分。

道路绿化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扣 8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每处扣 8 分。

作业养护人员未统一穿着有安全标识服装的，扣 3分。

作业人员酒后作业的，扣 1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5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

止的，每次扣 15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

的，每处扣 8 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3分。

绿地内苗木支护、草坪灯、护网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更换的，每

处扣 1 分。

新植苗木需搭建扶架支撑未搭建的，每株扣 3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每株扣 0.8 分。

树木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 2株扣 10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

的，超批准施工范围的，扣 8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8 分。

小计

其它
[3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15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15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

养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8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8 分。

未参加考核的，计零分。

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零分。

小计

合计：



4 月至 11 月底 1

非冬季风景林地、防护林地三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林地：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长势
[200 分]

草坪、地被叶面非正常泛黄、生长势不旺盛，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200

平方米扣 1 分。

绿篱、色块有非季节性黄叶、焦叶、落叶明显，有非季节性枯梢、枯枝，

影响绿化效果的，有缺株空洞，每处扣 1 分；下部枝叶空脱，每 10 延

长米扣 0.5 分。

乔木、花灌木有枯梢、枯枝、焦叶、非季节性黄叶，落叶明显影响绿化

效果或未适时发芽的，每 3 株扣 1 分。

花卉类植物未适时达到观花、观叶、观果目的，叶色、花色不正常的，

每 30 平方米扣 1分。

小计

修剪
[200 分]

草坪生长高度不得超过 12 厘米，每超过 1 厘米扣 5 分。如有抽穗现象，

扣 10 分；平面修剪不平整的，扣 5分；边线修剪不整齐的，扣 10 分；

边沿与侧石未留 10 厘米平行养护线的，扣 10 分。

绿篱、色块未按设计要求进行修剪，立面、平面修剪不够光滑平直，修

剪不符合设计造型的、影响整体绿化效果的，每 30 平方米扣 1分。

乔木、灌木内膛枝紊乱、整体树冠不完整，树冠枝条过密，主侧枝不分，

通风透光差，树型不美有偏冠的，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1

分；有枯死枝的，每株扣 0.5 分。

整形类植物修剪造型不完整，线条不流畅，景观差，球类植物冠幅小于

上次考核冠幅的，每株扣 0.5 分。

木本、草本花卉枯枝、枯花未及时剪除的，每平米扣分 1 分。

因作业人员修剪不当损害景观的，每次扣 10 分。

小计

补植
[150 分]

草坪、地被每空秃 0.3 平米且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5 分；出现坑洞，每

处扣 0.5 分；花卉、花坛、花带、花境空秃,轮廓不完整影响景观的，

每平方米扣 1分。

绿篱、色块每死亡或缺株 3 平方米且未及时补植，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有死株或预留位置出现空缺并且未及时更换、补植的，每

株扣 1 分。

人为损坏绿地或树木经查实后应及时补栽，拖延不补的，每处扣 5 分。

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濒临死亡无保留价值的植物要

进行及时更新。确认下达整改要求未组织进行更新的，乔木每株扣 1 分；

灌木每株扣 1分；绿篱、色块、地被每平方米扣 1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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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病虫害防治
[120 分]

未按病虫害发生规律及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的，每次扣 10 分。

草坪、地被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10%，扣 8分，每增加 1%扣 5 分。

绿篱、色块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10%，扣 15 分，每增加 1%扣 5分。

乔木、花灌木有当年病虫危害症状,影响景观的，每株扣 1 分；因病虫

害严重造成丧失景观的，每株扣 1 分；因病虫害造成死亡的，每株扣

10 分。

打药操作不当使植株发生药害的，每 30 平米或 3 株扣 1分。

小计

肥 水
（100 分）

经测定土壤墒情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5 分。

因浇水不及时，造成植物发生生理干旱，出现卷叶、枯叶现象，每次扣

10 分。

浇水与地下湿墒未接,有夹心干土层的，每次扣除 10 分。

绿地内树穴非地下坑者，每穴扣 1分；树穴收堰不整齐美观的，每穴扣

1分；春季解冻水在低温回升，冻土已解冻，未适时浇足浇透，每迟浇

1周扣 10 分。

冬季封冻前，上冻水未及时浇足浇透的，扣除 10 分；未浇的，扣除 10

分。

经测定土地肥力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5 分。

4 月-5 月份，未施春肥（以农家肥为主）的地被、色块、绿篱，每 10

平方米扣除 1 分；每株乔灌木扣除 0.5 分；开花植物未适时追肥少于 2

次的，每次扣除 10 分；草坪地被夏季追肥不及时少于 3 次的，造成叶

面色泽不正常的，每次扣 5 分。

小计

除杂去蘖
[50 分]

草坪中目的草种纯度达 97%，每降低 1%扣 8 分。

绿篱、色块上有野生植物缠绕或下部有杂草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2 处扣

1分。

乔木、花灌木未适时剥芽、去蘖、清干、定枝或有野生植物缠绕的，每

株扣 2 分。

花卉等地被植物内有杂草未及时去除影响景观的，每 30 平方米扣 1分。

小计

保洁
[50 分]

绿地内有垃圾、杂物，每次扣 5 分，修剪后的植物枝叶未及时清理的，

每处扣 5 分；广场园艺设施不整洁，每处扣 5 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5分。

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1分。

园林树木积尘影响枝叶色泽，清洗不及时的，每次扣 5分；因清洁作业

不当造成植物损害的，每次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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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绿地外缘种植土与侧边石持平未及时沉降的，每处扣 5 分；若高于侧边

石出现外溢污染周边环境的，每处扣 10 分；绿地平面与外侧挡墙或侧

面下沿垂直距离小于 10 厘米，每少 1 厘米扣 1 分；微地形、坡面绿化

易形成水土流失在外侧边缘未开挖 10cm×10cm 防流槽的，每处扣 3分。

小计

文明作业
[50 分]

直接施用未熟化人粪尿的，扣 5 分。

绿化用水大量溢出绿地外的、因操作不当造成水源浪费的，每次扣 20

分。

因水力过大给植物和行人造成伤害的，扣 5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每处扣 5 分。

作业人员酒后作业的，扣 1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5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

止的，每次扣 10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

的，每处扣 5分。

树木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1 分。

绿地内苗木支护、景石、喷灌、围栏、护网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

更换的，每 2处扣 1分。

新植苗木需搭建扶架支撑未搭建的，每株扣 1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每株扣 0.5 分。

树木有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 3株扣 10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5分。

被考核绿地相邻地段有具备绿化条件的地块未及时绿化的，扣 10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

超批准施工范围的，扣 20 分。

小计

其它
[30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

养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10 分。

擅自违规批准占用绿地的，扣 3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5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按时全面整改的，奖励原扣除分的一半分值。

未参加考核的，计零分。

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零分。

小计

合 计

评分人（签字）：



3 月至 11 月底（非林 1） 1

非冬季风景林地、防护林地一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林地: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长势
[250 分]

草坪、地被叶面非正常泛黄、生长势不旺盛，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100

平方米扣 1分。

绿篱、色块有非季节性黄叶、焦叶、落叶明显，有非季节性枯梢、枯枝，

影响绿化效果的，有缺株空洞，每处扣 3 分；下部枝叶空脱，每 10 延

长米扣 1分。

乔木、花灌木有枯梢、枯枝、焦叶、非季节性黄叶，落叶明显影响绿化

效果或未适时发芽的，每株扣 1 分。果树生长不正常影响结果或大量落

果的，每株扣 1 分。

花卉类植物未适时达到观花、观叶、观果目的，叶色、花色不正常的，

每 10 平方米扣 1 分。

植物生长量明显低于正常生长量的，发现一次扣 10 分。

小计

修剪
[120 分]

草坪生长高度不得超过 12 厘米，每超过 1厘米扣 3 分。如有抽穗现象，

扣 3分；平面修剪不平整的，扣 3 分；边线修剪不整齐的，扣 2 分。

绿篱、色块未按设计要求进行修剪，立面、平面修剪不够光滑平直，修

剪不符合设计造型的、影响整体绿化效果的，每 10 平方米扣 1分。

乔木、灌木内膛枝紊乱、整体树冠不完整，树冠枝条过密，主侧枝不分，

通风透光差，树型不美有偏冠的，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3

分；有枯死枝的,每株扣 1 分。果树修剪不符合生物学特性影响正常结

果的，每株扣 1 分。

整形类植物修剪造型不完整，线条不流畅，景观差，球类植物冠幅小于

上次考核冠幅的，每株扣 1分。

木本、草本花卉枯枝、枯花未及时剪除的，每平米扣分 3 分。

因作业人员修剪不当损害景观的，每次扣 20 分。

小计

补植
[80 分]

草坪、地被每空秃 0.3 平米且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10 分；出现坑洞，每

处扣 1 分；花卉、花坛、花带、花境空秃,轮廓不完整影响景观的，每

平方米扣 3分。

绿篱、色块每死亡或缺株 1平方米且未及时补植，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有死株或预留位置出现空缺并且未及时更换、补植的，每

株扣 3 分。

人为损坏绿地或树木经查实后应及时补栽，拖延不补的，每处或每株扣

3分。

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濒临死亡无保留价值的植物要

进行及时更新。经确认下达整改要求未组织进行更新的，乔木每株扣 3

分；灌木每株扣 2 分；绿篱、色块、地被每平方米扣 3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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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病虫害防治
[120 分]

未按病虫害发生规律及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的，每次扣 20 分。

草坪、地被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5 分，每增加 1%扣 10 分。

绿篱、色块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5 分，每增加 1%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有当年病虫危害症状影响景观的，每株扣 2分；因病虫害

严重造成丧失景观的，每株扣 3 分；因病虫害造成死亡的，每株扣 20

分。

打药操作不当使植株发生药害的，每 10 平米或 1 株扣 1 分。

小计

水肥
（150 分）

经测定土壤墒情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10 分。

因浇水不及时，造成植物发生生理干旱，出现卷叶、枯叶现象，每次扣

30 分。

浇水与地下湿墒未接,有夹心干土层的，每次扣除 20 分。

绿地内树穴非地下坑者，每穴扣 1分；树穴收堰不整齐美观的，每穴扣

1 分；春季解冻水在低温回升，冻土已解冻，未适时浇足浇透，每迟浇

1周扣 20 分。

冬季封冻前，上冻水未及时浇足浇透的，扣除 20 分；未浇的，扣除 30

分。

3 月份，未施春肥（以农家肥为主）的地被、色块、绿篱每 10 平方米

扣除 1 分；乔灌木每株扣除 1分；开花植物未适时追肥，少于 2 次的，

每次扣除 10 分；草坪地被夏季追肥不及时少于 3 次的，造成叶面色泽

不正常的，每次扣 10 分。

小计

除杂去孽
[50 分]

草坪中目的草种纯度达 99%，每降低 1%扣 15 分。

绿篱、色块上有野生植物缠绕或下部有杂草影响绿化效果的，每处扣

15 分。

乔木、花灌木未适时剥芽、去蘖、清干、定枝或有野生植物缠绕的，每

株扣 5 分。

花卉等地被植物内有杂草未及时去除影响景观的，每 10 平方米扣 1 分。

小计

设施[50 分]

花池侧石损毁缺失未及时更换的，发现一处扣 1 分；倾斜、下沉缝隙开

裂未及时修复的，发现一处扣 1 分。

座椅、标识牌、围栏、护网等设施缺损、移位的，发现一处扣 1 分。

浇、喷灌设施损坏修复不及时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 10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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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
[50 分]

绿地内有垃圾、杂物，每次扣 10 分；修剪后的植物枝叶未及时清理的，

每处扣 10 分；广场园艺设施不整洁，每处扣 10 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10 分。

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5分。

园林树木积尘影响枝叶色泽，清洗不及时的，每次扣 10 分；因清洁作

业不当造成植物损害的，每次扣 10 分。

绿地外缘种植土与侧边石持平未及时沉降的，每处扣 10 分；若高于侧

边石出现外溢污染周边环境的，每处扣 30 分；绿地平面与外侧挡墙或

侧面下沿垂直距离小于 10 厘米，每少 1 厘米扣 3 分；微地形、坡面绿

化易形成水土流失在外侧边缘未开挖 10cm×10cm 防流槽的，每处扣 5

分。

小计

文明作业
[50 分]

直接施用未熟化人粪尿的，扣 5 分。

绿化用水大量溢出绿地外的、因操作不当造成水源浪费的，每次扣 30

分。

因水力过大给植物和行人造成伤害的，扣 5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每处扣 10 分。

作业人员酒后作业的，扣 1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5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

止的，每次扣 20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

的，每处扣 10 分。

树木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5 分。

绿地内苗木支护、景石、喷灌、围栏、护网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

更换的，每处扣 2 分。
新植苗木需搭建扶架支撑未搭建的，每株扣 3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每株扣 1 分。

树木有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10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10 分。

被考核绿地相邻地段有具备绿化条件的地块未及时绿化的，每处扣 10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

超批准施工范围的，扣 30 分。

小计

其它
[3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20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20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

养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10 分。

擅自违规批准占用绿地的，扣 5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10 分。

未参加考核的，计零分。

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零分。

小计

合计：

评分人（签字）：



3 月至 11 月底（二级非） 1

非冬季行道树、道路绿地二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长势
[180 分]

草坪、地被叶面非正常泛黄、生长势不旺盛，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150

平方米扣 1分。

绿篱、色块有非季节性黄叶、焦叶、落叶明显，有非季节性枯梢、枯枝，

影响绿化效果的，有缺株空洞，每处扣 2 分；下部枝叶空脱，每 20 平

方米扣 1分。

乔木、花灌木有枯梢、枯枝、焦叶、非季节性黄叶，落叶明显影响绿化

效果或未适时发芽的，常绿树有光秃、空洞、烧膛现象的，每 2 株扣 1

分。果树生长不正常影响结果或大量落果的，每株扣 1 分。

花卉类植物未适时达到观花、观叶、观果目的，叶色、花色不正常的，

每 20 平方米扣 1 分。

植物生长量明显低于正常生长量的，发现一次扣 8分

小计

修剪
[120 分]

草坪生长高度不得超过 12 厘米，每超过 1厘米扣 2 分。如有抽穗现象，

扣 3分；平面修剪不平整的，扣 2 分；边线修剪不整齐的，扣 1 分。

绿篱、色块未按设计要求进行修剪，立面、平面修剪不够光滑平直，修

剪不符合设计造型的、影响整体绿化效果的，每 20 平方米扣 1分。

乔木、灌木内膛枝紊乱、整体树冠不完整，树冠枝条过密，主侧枝不分，

通风透光差，树型不美有偏冠的，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2

分；行道树下缘线低于 2.5 米，每株扣 1 分；有枯死枝的，每株扣 0.8

分。果树修剪不符合生物学特性影响正常结果的，每株扣 1分。

整形类植物修剪造型不完整，线条不流畅，景观差，球类植物冠幅小于

上次考核冠幅的，每两株扣 1 分。

木本、草本花卉枯枝、枯花未及时剪除的，每平方米扣 2 分。

因作业人员修剪不当损害景观的，每次扣 15 分。

小计

补植
[150 分]

草坪、地被成坪率达 98%，每空秃 0.5 平米且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8 分；

出现坑洞，每处扣 0.8 分；花卉、花坛、花带、花境空秃或花坛轮廓不

完整影响景观的，每平方米扣 2 分。

绿篱、色块每死亡或缺株 2平方米且未及时补植，扣 8 分。

乔木、花灌木有死株或预留位置出现空缺并且未及时更换、补植的，每

株扣 2 分。

花钵、花坛未适时栽植花卉的，每个扣 2 分。

人为损坏绿地或树木经查实后应及时补栽，拖延不补的，每处或每株扣

2分。

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濒临死亡无保留价值的植物要

进行及时更新。经确认下达整改要求未组织进行更新的，乔木每株扣 2

分；灌木每株扣 1 分；绿篱、色块、地被每平方米扣 2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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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病虫害防治
[120 分]

未按病虫害发生规律及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的，每次扣 15 分。

草坪、地被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0 分，每增加 1%扣 8 分。

绿篱、色块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0 分，每增加 1%扣 8 分。

乔木、花灌木有当年病虫危害症状,影响景观的，每株扣 1 分；因病虫

害严重造成丧失景观的，每株扣 2 分；因病虫害造成死亡的，每株扣

15 分。

打药操作不当使植株发生药害的，每 20 平方米或 2 株扣 3 分。

小计

水肥
（150 分）

经测定土壤墒情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15 分。

因浇水不及时，造成植物发生生理干旱，出现卷叶、枯叶现象，每次扣

15 分。

浇水与地下湿墒未接,有夹心干土层的，每次扣 15 分。

绿地内树穴非地下坑者，每穴扣 0.8 分；树穴收堰不整齐美观的，每穴

扣 0.8 分；春季解冻水在低温回升，冻土已解冻，未适时浇足浇透，每

迟浇 1 周扣 8 分。

冬季封冻前，上冻水未及时浇灌的，每迟一周扣 8 分；未浇足浇透扣 8

分，未浇的，扣 20 分。

3 月份，未施春肥的地被、色块、绿篱每 15 平方米扣除 0.8 分；乔灌

木每株扣除 0.8 分；开花植物未适时追肥，少于 2次的，每次扣除 8 分；

草坪地被夏季追肥不及时少于 3 次的，造成叶面色泽不正常的，每次扣

8分。

小计

除杂去蘖除
萌

[50 分]

草坪中目的草种纯度达 98%，每降低 1%扣 10 分。

绿篱、色块上有野生植物缠绕或下部有杂草影响绿化效果的，每处扣 8

分。

乔木、花灌木未适时剥芽、去孽、除萌、清干、定枝或有野生植物缠绕

的，每株扣 3 分；树穴内有杂草、萌孽未及时去除的，每株扣 3 分。

花卉等地被植物内有杂草未及时去除影响景观的，每 20 平方米扣 1 分。

小计

设施[50 分]

花池侧石损毁缺失未及时更换的，发现一处扣 2 分；倾斜、下沉缝隙开

裂未及时修复的，发现一处扣 2 分。

座椅标识牌、围栏、护网等设施缺损、移位的，发现一处扣 2分。

浇、喷灌设施损坏修复不及时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 8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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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保洁
[50 分]

绿地、花池、树穴内有垃圾、杂物，每次扣 8 分；修剪后的植物枝叶未

及时清理的，每处扣 8 分；广场园艺设施不整洁，每处扣 8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8分。

行道树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3分。

因清洁作业不当造成植物损害的，每次扣 8分。

水平绿地、路心池外缘种植土与侧边石持平未及时沉降的，每处扣 2 分；

若高于侧边石出现外溢污染周边环境的，每处扣 8 分；微地形、坡面绿

化易形成水土流失在外侧边缘未开挖 10cm×10cm 防流槽的，每处扣 3

分。

小计

文明作业
[50 分]

直接施用未熟化人粪尿的，扣 3 分。

绿化用水大量溢出绿地外的、因操作不当造成水源浪费的，每次扣 15

分。

因水力过大给植物和行人造成伤害的，扣 3分。

道路绿化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扣 8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每处扣 8 分。

作业养护人员未统一穿着有安全标识服装的，扣 3分。

作业人员酒后作业的，扣 1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5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

止的，每次扣 15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

的，每处扣 8 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3分。

绿地内苗木支护、草坪灯、护网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更换的，每

处扣 1 分。

新植苗木需搭建扶架支撑未搭建的，每株扣 3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每株扣 0.8 分。

树木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 2株扣 10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

的，超批准施工范围的，扣 8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8 分。

小计

其它
[3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15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15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

养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8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8 分。

未参加考核的，计零分。

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零分。

小计

合计：

评分人（签字）：



3 月至 11 月底（三级非） 1

非冬季行道树、道路绿地三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长势
[250 分]

草坪、地被叶面非正常泛黄、生长势不旺盛，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200

平方米扣 1分。

绿篱、色块有非季节性黄叶、焦叶、落叶明显，有非季节性枯梢、枯枝，

影响绿化效果的，有缺株空洞，每处扣 1 分；下部枝叶空脱，每 30 平

方米扣 1分。

乔木、花灌木有枯梢、枯枝、焦叶、非季节性黄叶，落叶明显影响绿化

效果或未适时发芽的，常绿树有光秃、空洞、烧膛现象的，每 5 株扣 1

分。果树生长不正常影响结果或大量落果的，每三株扣 1 分。

花卉类植物未适时达到观花、观叶、观果目的，叶色、花色不正常的，

每 30 平方米扣 1 分。

植物生长量明显低于正常生长量的，发现一次扣 6分。

小计

修剪
[120 分]

草坪生长高度不得超过 12 厘米，每超过 1 厘米扣 1 分。如有抽穗现象，

扣 2分；平面修剪不平整的，扣 1 分；边线修剪不整齐的，扣 1 分。

绿篱、色块未按设计要求进行修剪，立面、平面修剪不够光滑平直，修

剪不符合设计造型的、影响整体绿化效果的，每 30 平方米扣 1分。

乔木、灌木内膛枝紊乱、整体树冠不完整，树冠枝条过密，主侧枝不分，

通风透光差，树型不美有偏冠的，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1

分；行道树下缘线低于 2.5 米，每两株扣 1 分；有枯死枝的，每株扣

0.5 分。果树修剪不符合生物学特性影响正常结果的，每株扣 1 分。

整形类植物修剪造型不完整，线条不流畅，景观差，球类植物冠幅小于

上次考核冠幅的，每株扣 0.5 分。

木本、草本花卉枯枝、枯花未及时剪除的，每平米扣 1 分。

因作业人员修剪不当损害景观的，每次扣 10 分。

小计

补植
[80 分]

草坪、地被成坪率达 95%，，每空秃 0.8 平米并且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5

分；出现坑洞，每处扣 0.5 分；花卉、花坛、花带、花境空秃或花坛轮

廓不完整影响景观的，每平方米扣 1 分。

绿篱、色块每死亡或缺株 3平方米且未及时补植，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有死株或预留位置出现空缺并且未及时更换、补植的，每

株扣 1 分。

花钵、花坛未适时栽植花卉的，每个扣 1 分。

人为损坏绿地或树木经查实后应及时补栽，拖延不补的，每处或每株扣

1分。

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濒临死亡无保留价值的植物要

进行及时更新。确认下达整改要求未组织进行更新的，乔木每株扣 1 分；

灌木每株扣 1 分；绿篱、色块、地被每平方米扣 1分。

小计



3 月至 11 月底（三级非） 2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病虫害防治
[120 分]

未按病虫害发生规律及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的，每次扣 10 分。

草坪、地被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10%，扣 8分，每增加 1%扣 5 分。

绿篱、色块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15%，扣 15 分，每增加 1%扣 5分。

乔木、花灌木有当年病虫危害症状,影响景观的，每株扣 1 分；因病虫

害严重造成丧失景观的，每株扣 1 分；因病虫害造成死亡的，每株扣 10

分。

打药操作不当使植株发生药害的，每 30 平米或 3 株扣 1 分。

小计

水肥
[150 分]

经测定土壤墒情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5 分。

因浇水不及时，造成植物发生生理干旱，出现卷叶、枯叶现象，每次扣

10 分。

浇水与地下湿墒未接,有夹心干土层的，每次扣除 10 分。

绿地内树穴非地下坑者，每穴扣 0.5 分；树穴收堰不整齐美观的，每穴

扣 0.5 分；春季解冻水在低温回升，冻土已解冻，未适时浇足浇透，每

迟浇 1 周扣 5 分。

冬季封冻前，上冻水未及时浇灌的，每迟一周扣除 6 分；未浇足浇透的

扣 6分；未浇的，扣除 10 分。

3 月份，未施春肥的地被、色块、绿篱，每 30 平方米扣除 1 分；每株乔

灌木扣除 0.5 分；开花植物未适时追肥少于 2 次的，每次扣除 6 分；草

坪地被夏季追肥不及时少于 3次的，造成叶面色泽不正常的，每次扣 5

分。

小计

除杂去孽除
萌

[50 分]

草坪中目的草种纯度达 97%，每降低 1%扣 8分。

绿篱、色块上有野生植物缠绕或下部有杂草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3 处扣

8分。

乔木、花灌木未适时剥芽、去孽、除萌、清干、定枝或有野生植物缠绕

的，每株扣 2 分；树穴内有杂草、萌孽未及时去除的，每株扣 2 分。

花卉等地被植物内有杂草未及时去除影响景观的，每 30 平方米扣 1分。

小计

设施
[50 分]

花池侧石损毁缺失未及时更换的，发现一处扣 1 分；倾斜、下沉缝隙开

裂未及时修复的，发现一处扣 1 分。

标识牌、围栏、护网等设施缺损、移位的，发现一处扣 1 分。

浇、喷灌设施损坏修复不及时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 6分。

小计



3 月至 11 月底（三级非） 3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保洁
[50 分]

绿地、花池、树穴内有垃圾、杂物，每次扣 5 分，修剪后的植物枝叶未

及时清理的，每处扣 5 分；广场园艺设施不整洁，每处扣 5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5分。

行道树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1分。

因清洁作业不当造成植物损害的，每次扣 5分。

水平绿地、路心池外缘种植土与侧边石持平未及时沉降的，每两处扣 2

分；若高于侧边石出现外溢污染周边环境的，每处扣 5 分；微地形、坡

面绿化易形成水土流失在外侧边缘未开挖 10cm×10cm 防流槽的，每处

扣 2分。

小计

文明作业
[50 分]

直接施用未熟化人粪尿的，扣 2 分。

绿化用水大量溢出绿地外的、因操作不当造成水源浪费的，每次扣 10

分。

因水力过大给植物和行人造成伤害的，扣 2分。

道路绿化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扣 5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每处扣 5 分。

作业养护人员未统一穿着有安全标识服装的，扣 2分。

作业人员酒后作业的，扣 1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5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

止的，每次扣 10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

的，每处扣 5 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1分。

绿地内苗木支护、草坪灯、护网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更换的，每

2处扣 1分。

新植苗木需搭建扶架支撑未搭建的，每株扣 1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每株扣 0.5 分。

树木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 3株扣 10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

的，超批准施工范围的，扣 5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5 分。

小计

其它
[3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10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10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

养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5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5 分。

未参加考核的，计零分。

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零分。

小计

合 计

评分人（签字）：



3 月至 11 月底 1

非冬季行道树、道路绿地一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长势
[180 分]

草坪、地被叶面非正常泛黄、生长势不旺盛，影响绿化效果的,每 100

平方米扣 1 分。

绿篱、色块有非季节性黄叶、焦叶、落叶明显，有非季节性枯梢、枯枝，

影响绿化效果的，有缺株空洞，每处扣 3 分；下部枝叶空脱，每 10 平

方米扣 1 分。

乔木、花灌木有枯梢、枯枝、焦叶、非季节性黄叶，落叶明显影响绿化

效果或未适时发芽的，常绿树有光秃、空洞、烧膛现象的，每株扣 1 分。

果树生长不正常影响结果或大量落果的，每株扣 2 分。

花卉类植物未适时达到观花、观叶、观果目的，叶色、花色不正常的，

每 10 平方米扣 1分。

植物生长量明显低于正常生长量的，发现一次扣 10 分。

小计

修剪
[120 分]

草坪生长高度不得超过 12 厘米，每超过 1 厘米扣 3 分。如有抽穗现象，

扣 5 分；平面修剪不平整的，扣 3 分；边线修剪不整齐的，扣 2 分。

绿篱、色块未按设计要求进行修剪，立面、平面修剪不够光滑平直，修

剪不符合设计造型的、影响整体绿化效果的，每 10 平方米扣 1 分。

乔木、灌木内膛枝紊乱、整体树冠不完整，树冠枝条过密，主侧枝不分，

通风透光差，树型不美有偏冠的，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3

分；行道树下缘线低于 2.5 米，每株扣 2 分；有枯死枝的,每株扣 1 分。

果树修剪不符合生物学特性影响正常结果的，每株扣 2分。

整形类植物修剪造型不完整，线条不流畅，景观差，球类植物冠幅小于

上次考核冠幅的，每株扣 1 分。

木本、草本花卉枯枝、枯花未及时剪除的，每平米扣 3分。

因作业人员修剪不当损害景观的，每次扣 20 分。

小计

补植
[150 分]

草坪、地被成坪率达 100%，每空秃 0.3 平米并且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10

分；出现坑洞，每处扣 1 分；花卉、花坛、花带、花境空秃或花坛轮廓

不完整影响景观的，每平方米扣 3 分。

绿篱、色块每死亡或缺株 1 平方米且未及时补植，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有死株或预留位置出现空缺且未适时更换、补植的，每株

扣 3 分。

花钵、花坛未适时栽植花卉的，每个扣 3 分。

人为损坏绿地或树木经查实后应适时补栽，拖延不补的，每处或每株扣

3分。

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濒临死亡无保留价值的植物要

进行及时更新。经确认下达整改要求未组织进行更新的，乔木每株扣 3

分；灌木每株扣 2 分；绿篱、色块、地被每平方米扣 3分。

小计



3 月至 11 月底 2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病虫害防治
[120 分]

未按病虫害发生规律及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的，每次扣 20 分。

草坪、地被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5 分，每增加 1%扣 10 分。

绿篱、色块病虫危害率超过种植量 5%，扣 15 分，每增加 1%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有当年病虫危害症状,影响景观的，每株扣 2 分；因病虫

害严重造成丧失景观的，每株扣 3 分；因病虫害造成死亡的，每株扣

20 分。

打药操作不当使植株发生药害的，每 10 平米或 1株扣 5分。

小计

水肥
（150 分）

经测定土壤墒情低于标准值的，每次扣 20 分。

因浇水不及时，造成植物发生生理干旱，出现卷叶、枯叶现象，每次扣

20 分。

浇水与地下湿墒未接,有夹心干土层的，每次扣 20 分。

绿地内树穴非地下坑者，每穴扣 1 分；树穴收堰不整齐美观的，每穴扣

1分；春季解冻水在低温回升，冻土已解冻，未适时浇足浇透，每迟浇

1周扣 10 分。

冬季封冻前，上冻水未及时浇灌的，每迟一周扣 10 分，未浇足浇透的

扣 10 分；未浇的，扣 30 分。

3 月份，未施春肥的地被、色块、绿篱每 10 平方米扣除 1 分；乔灌木

每株扣除 1 分；开花植物未适时追肥，少于 2 次的，每次扣除 10 分；

草坪地被夏季追肥不及时少于 3 次的，造成叶面色泽不正常的，每次扣

10 分。

小计

除杂去
孽除萌
[50 分]

草坪中目的草种纯度达 99%，每降低 1%扣 15 分。

绿篱、色块上有野生植物缠绕或下部有杂草影响绿化效果的，每处扣

10 分。

乔木、花灌木未适时剥芽、去孽、除萌、清干、定枝或有野生植物缠绕

的，每株扣 5分；树穴内有杂草、萌蘖未及时去除的，每株扣 5 分。

花卉等地被植物内有杂草未及时去除影响景观的，每 10 平方米扣 1分。

小计

设施
[50 分]

花池侧石损毁缺失未及时更换的，发现一处扣 3 分；倾斜、下沉缝隙开

裂未及时修复的，发现一处扣 3分。

座椅、标识牌、围栏、护网等设施缺损、移位的，发现一处扣 3 分。

浇、喷灌设施损坏修复不及时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 10 分。

小计



3 月至 11 月底 3

分类项目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保洁
[50 分]

绿地、花池、树穴内有垃圾、杂物，每次扣 10 分；修剪后的植物枝叶

未及时清理的，每处扣 10 分；广场园艺设施不整洁，每处扣 10 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10 分。

行道树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5 分。

因清洁作业不当造成植物损害的，每次扣 10 分。

水平绿地、路心池外缘种植土与侧边石持平未及时沉降的，每处扣 3 分；

若高于侧边石出现外溢污染周边环境的，每处扣 10 分；微地形、坡面

绿化易形成水土流失在外侧边缘未开挖 10cm×10cm 防流槽的，每处扣

5分。

小计

文明作业
[50 分]

直接施用未熟化人粪尿的，扣 5分。

绿化用水大量溢出绿地外的、因操作不当造成水源浪费的，每次扣 20

分。

因水力过大给植物和行人造成伤害的，扣 5 分。

道路绿化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扣 10 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每处扣 10 分。

作业养护人员未统一穿着有安全标识服装的，扣 3 分。

作业人员酒后作业的，扣 1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5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

止的，每次扣 20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

的，每处扣 10 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5 分。

绿地内苗木支护、草坪灯、护网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更换的，每

处扣 2 分。

新植苗木需搭建扶架支撑未搭建的，每株扣 3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每株扣 1 分。

树木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10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

的，超批准施工范围的，扣 10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10 分。

小计

其它
[3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20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20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

养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1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10 分。

未参加考核的，计零分。

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零分。

小计

合计：

评分人（签字）：



12 月至翌年 2 月（冬二） 1

冬季行道树、道路绿地二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修剪

[200 分]

乔木、花灌木枯死枝、内膛枝紊乱未修剪的，每株扣 1 分。

有死株未清理的，每株扣 2分。

乔木、花灌木整体树冠不完整，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 2 株扣 1 分。

行道树下缘线低于 2.5 米，每 2 株扣 1 分。

小计

保洁

[200 分]

绿地、花池、树穴内有垃圾、杂物、大量落叶或修剪后形成的枝叶未及时清

理的，广场椅凳、灯具等园艺设施有污渍，每处扣 4 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8分。

行道树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3分。

街道上摆放的花钵，没有采取遮盖或美化措施，保洁不彻底的，每个分别扣

3分。

最低气温在 5摄氏度以上时未对常绿树积尘及时进行冲洗，造成严重色泽不

正的，每次扣 8 分；因清洁不当造成植物伤害的，每次扣 8分。

因施工、浇水造成污染的，每处扣 3 分。

小计

水肥

[200 分]

果树未施有机肥或复合肥的，每株扣 1 分。施肥不符合要求的，每两株扣 1

分。

未及时在上冻前浇足浇透冻水的，扣除 20 分；因冬季气温回升或风大造成

绿地地表失水严重，干土层明显，未及时补水的，扣 15 分；解冻后未浇透

解冻水的，扣 30 分。浇水后未及时培土造成土壤开裂的，扣 2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30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止并

报告执法部门的，每次扣 15 分。

树木出现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 2 株扣 10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的，

每处扣 8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3分。



12 月至翌年 2 月（冬二） 2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绿地内草坪灯、喷灌、围栏、护网、铺装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或更换

的，每处扣 1 分。

需搭建扶架支撑的树木未搭建扶架，每株扣 2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要求，每

2株扣 1分。

行道树未安要求进行刷白，每株扣 1 分。

冬季应设置防寒设施的植物未实施防护，每处扣 15 分；防寒设施不规范美

观的，每处扣 8 分；春季气温回升未适时拆除防寒设施的，每处扣 15 分。

防寒防护设施破损未及时修复，每处扣 8 分。

行道树、绿篱及色块有积雪造成压弯、压伤枝条的，每 8 株扣 1 分。

绿地、绿篱及色块、树穴内堆积有害积雪，每处扣 40 分。

因路心池土太高，以及有黄土裸露现象、出现扬尘影响环境的，每处扣 8 分。

因监管不善发生火灾的，每次扣 30 分。烧毁乔木 15 株以上，灌木 25 株以

上，绿篱色块 40 平米以上，计零分。

空白树穴覆盖不平整的，影响市民通行，有安全隐患的，每处扣 3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的，每

处扣 30 分；未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扣 50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10 分。

小计

其它

[10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15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15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养护

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10 分。

因清洗树木造成水流漫路造成安全隐患的，每次扣 8 分。

养护人员作业期间未佩戴安全标识的，每人扣 0.8 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不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每处扣 8分。

作业人员酒后上岗的，每人次扣 1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 1 项扣 8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按时全面整改的，奖励原扣除分值的一半分值。

合 计

评分人（签字）：



12 月至翌年 2 月 1

冬季行道树、道路绿地三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修剪
[200 分]

乔木、花灌木枯死枝、内膛枝紊乱未修剪的，每株扣 0.5 分。

有死株未清理的，每株扣 1分。

乔木、花灌木整体树冠不完整，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 3株扣 1 分。

行道树下缘线低于 2.5 米，每 3株扣 1 分。

小计

保洁
[200 分]

绿地、花池、树穴内有垃圾、杂物、大量落叶或修剪后形成的枝叶未及时
清理的，广场椅凳、灯具等园艺设施有污渍，每处扣 3 分。

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扣 5 分。

行道树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1分。

街道上摆放的花钵，没有采取遮盖或美化措施，保洁不彻底的，每个分别
扣 1分。

最低气温在 5摄氏度以上时未对常绿树积尘及时进行冲洗，造成严重色泽
不正的，每次扣 5 分；因清洁不当造成植物伤害的，每次扣 5 分。

因施工、浇水造成污染的，每处扣 2 分。

小计

水肥
[200 分]

果树未施有机肥或复合肥的，每株扣 0.5 分，施肥不符合要求的，每两株
扣 1分。

未及时在上冻前浇足浇透冻水的，扣 10 分；因冬季气温回升或风大造成
绿地地表失水严重，干土层明显，未及时补水的，扣 10 分；解冻后未浇
透解冻水的，扣 2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30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止
并报告执法部门的，每次扣 10 分。

树木出现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 3 株扣 10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的，
每处扣 5分。



12 月至翌年 2 月 2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分 得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1分。

绿地内草坪灯、喷灌、围栏、护网、铺装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或更
换的，每 2处扣 1 分。

需搭建扶架支撑的树木未搭建扶架，每株扣 1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要求，
每 3株扣 1分。

行道树未安要求进行刷白，每株扣 1 分。

冬季应设置防寒设施的植物未实施防护，每处扣 10 分；防寒设施不规范
美观的，每处扣 5 分；春季气温回升未适时拆除防寒设施的，每处扣 10
分。

防寒防护设施破损未及时修复，每处扣 5 分。

行道树、绿篱及色块有积雪造成压弯、压伤枝条的，每 5 株扣 1 分。

绿地、绿篱及色块、树穴内堆积有害积雪，每处扣 30 分。

因路心池土太高，以及有黄土裸露现象、出现扬尘影响环境的，每处扣 5
分。

因监管不善发生火灾的，每次扣 20 分。烧毁乔木 20 株以上，灌木 30 株
以上，绿篱色块 50 平米以上，计零分。

空白树穴覆盖不平整的，影响市民通行，有安全隐患的，每处扣 3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的，
每处扣 30 分；未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扣 50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5 分。

小计

其它
[10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10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10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养
护问题较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10 分。

因清洗树木造成水流漫路造成安全隐患的，每次扣 5 分。

养护人员作业期间未佩戴安全标识的，每人扣 0.5 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未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每处扣 5分。

作业人员酒后上岗的，每人次扣 1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5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按时全面整改的，奖励原扣除分值的一半分值。

合 计

评分人（签字）：



12 月至翌年 2 月（冬一） 1

冬季行道树、道路绿地一级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

评比道路： 年 月 日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

分

得

分

修剪

[200 分]

乔木、花灌木枯死枝、内膛枝紊乱未修剪的，每株扣 2分。

有死株未清理的，每株扣 3 分。

乔木、花灌木整体树冠不完整，锯剪口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每株扣 1 分。

行道树下缘线低于整齐，每株扣 1 分。

小 计

保洁

[200 分]

绿地、花池、树穴内有垃圾、杂物、大量落叶或修剪后形成的枝叶未及时清理的，

广场椅凳、灯具等园艺设施有污渍，每处扣 5分。

承担保洁任务的单位，绿地内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在一天内未及时清运的，每处

扣 10 分。

行道树树冠上有塑料袋、废纸或其它杂物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5 分。

街道上摆放的花钵，没有采取遮盖或美化措施，保洁不彻底的，每个分别扣 5分。

因清洁植物不当造成植物伤害的，每次扣 10 分。

因施工、浇水造成污染的，每处扣 5 分。

小计

水肥

[200 分]

果树未施有机肥或复合肥的，每株扣 2分。施肥不符合要求的，每株扣 1 分。

未及时在上冻前浇足浇透封冻水的，扣 30 分；因冬季气温回升或风大造成绿地地

表失水严重，干土层明显，未及时补水的扣 20 分；解冻后未浇透解冻水的，扣

40 分。浇水后未及时培土造成土壤开裂的，扣 30 分。

小计

监管保护

[300 分]

对人为侵占、损毁绿地，非正常修剪、砍伐树木等行为未及时发现、制止并报告

执法部门的，每次扣 20 分。

树木出现歪斜、倒伏、断枝,未及时清理的，每株扣 10 分。



12 月至翌年 2 月（冬一） 2

分类项目 扣 分 标 准
扣

分

得

分

绿地内有行人穿行或随地大小便等行为造成损害、停放异物，摆摊设点的，每处

扣 10 分。

行道树有钉、拴、拉、挂现象的，每株扣 5 分。

绿地内草坪灯、喷灌、围栏、护网、铺装等附属设施受损未及时维修或更换的，

每处扣 2分。

需搭建扶架支撑的树木未搭建扶架，每株扣 3 分；扶架搭建不符合要求，每株扣

1 分。

行道树未安要求进行刷白，每株扣 1 分。

冬季应设置防寒设施的植物未实施防护，每处扣 20 分；防寒设施不规范美观的，

每处扣 10 分；春季气温回升未适时拆除防寒设施的，每处扣 20 分。

防寒防护设施破损未及时修复，每处扣 10 分。

行道树、绿篱及色块有积雪造成压弯、压伤枝条的，每 10 株扣 1分。

绿地、绿篱及色块、树穴内堆积有害积雪，每处扣 50 分。

因路心池土太高，以及有黄土裸露现象、出现扬尘影响环境的，每处扣 10 分。

因监管不善发生火灾的，每次扣 50 分。烧毁乔木 10 株以上，灌木 20 株以上，绿

篱色块 30 平米以上，计零分。

空白树穴覆盖不平整的，影响市民通行，有安全隐患的，每处扣 3 分。

已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因监管不力导致施工现场混乱、影响景观的，每处扣

30 分；未批手续占用绿地施工的，扣 50 分。

发生突发事故处置不及时的，每次扣 20 分。

小计

其它

[100 分]

被考核单位未制定当月工作计划或未及时上报当月总结的，扣 20 分。

无特殊情况被考核单位未完成当月工作计划的，每项扣 20 分。

本次考核与上次考核期间有市民举报或新闻媒体及“12319”反映绿化养护问题较

大并经查实的，每次扣 10 分。

因清洗树木造成水流漫路造成安全隐患的，每次扣 10 分。

养护人员作业期间未佩戴安全标识的，每人扣 1分。

施工场所违反文明施工规范的，不设置安全警示设施的，每处扣 10 分。

作业人员酒后上岗的，每人次扣 1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未按时整改的，每项扣 10 分。

上次下达整改通知书按时全面整改的，奖励原扣除分值的一半分值。

合 计

评分人（签字）：


